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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 42260

一、何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？（5 分）政風人員是否屬於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

公務員？（10 分）如違法取證須否負何種責任？（10 分） 

二、試回答下列各題： 
告訴乃論之罪與非告訴乃論之罪有何不同？（13 分） 
何謂「獨立告訴人」？（3 分） 
何謂「代行告訴人」？（3 分） 
何謂「專屬告訴人」？（3 分） 
何謂「代理告訴人」？（3 分） 

三、檢察官偵查案件之結果，除起訴外，檢察官得為之處分種類有那些？其定義及要件

為何？（25 分） 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，關於被告之犯罪事實應由誰負舉證責任？審判程序證據之調

查由誰主導？法院是否應依職權調查證據？（25 分） 


